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

處理公共租住屋邨寬敞戶措施 

 
 
目的 
 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處理公共租住屋邨 (公屋 )寬敞戶的

措施。  
 
 
背景 
 
2. 為確保珍貴的公共房屋資源合理運用，房屋委員會(房委會)

實施寬敞戶政策，規定住戶如因刪除家庭成員戶籍而令居住面積

超出既定標準
1
，便須遷往其他面積合適的公屋單位。房委會回收

的面積較大的單位可重新編配予住戶人數較多而有真正住屋需要

的合資格的家庭，如公屋輪候冊申請人。  
 
3.  審計署曾於 2006年就寬敞戶事宜進行研究，並建議房委會制

定一套按優先次序處理寬敞戶個案的措施。就審計署的建議，房

委會在 2007年通過以分階段的方式處理寬敞戶個案，首先處理居

住密度超過每人 35平方米並沒有長者或殘障家庭成員的「優先處

理寬敞戶」(前稱「最嚴重寬敞戶」)個案，他們可獲最多四次位於

原邨或所屬區議會分區內其他屋邨的單位編配。為鼓勵他們調

遷，有關的寬敞戶可獲發放住戶搬遷津貼及在資源許可下獲調遷

至新落成屋邨的機會。若他們沒有充分理由而拒絶所有四次配

屋，便會被終止租約。  
 
4.  由於我們已經處理大部分居住密度超過每人 35平方米的「優

先處理寬敞戶」個案，房委會於 2010年檢討寬敞戶政策後，通過

繼續採用分階段的方式處理寬敞戶個案，並把「優先處理寬敞戶」

界限修訂為居住密度超過每人 34平方米並沒有長者或殘障家庭成

員的住戶。上文第三段提及鼓勵調遷的措施仍然適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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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行 寬 敞 戶 標 準 如 下 :  
家 庭 成 員 人 數 (人 )  1  2  3  4  5  6  

室 內 樓 面 面 積 超 過 (平 方 米 )  2 5  3 5  4 4  5 6  6 2  7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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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行寬敞戶政策 
 
經修訂後的「優先處理寬敞戶」界限  
 
5.  房委會在 2013年 6月再次檢討寬敞戶政策。在通過繼續採用

分階段的方式處理寬敞戶的同時，房委會進一步修訂「優先處理

寬敞戶」界限，若住戶的室內樓面面積超逾一套按家庭人數釐定

的既定室內樓面面積，而又沒有長者或殘障家庭成員，將被納入

為「優先處理寬敞戶」。在修訂措施下所界定的「優先處理寬敞

戶」，會獲最多三次位於他們原邨或所屬區議會分區的房屋編配。

鼓勵調遷的措施則維持不變。「優先處理寬敞戶」的修訂界限於

2013年 10月 1日起生效，詳情如下：  
 

 
 
有長者或殘障家庭成員的寬敞戶安排  
 
6.  房委會一直以務實和靈活方式處理有年長或殘障家庭成員

的寬敞戶個案，以盡量避免調遷對他們造成的不便或壓力。自 2007
年起實行分階段處理寬敞戶政策以來，這些住戶被納入非「優先

處理寬敞戶」類別並置於調遷名單的最後位置。他們可留居於現

居單位直至下次寬敞戶政策檢討。然而，他們亦可因應其需要申

請自願調遷。  
 
7.  房 委 會 考 慮 到 殘 障 人 士 及 較 年 老 的 長 者 會 較 難 適 應 新 環

境，因此在 2013年 6月再一次檢討寬敞戶政策後，進一步通過將有

殘障或年滿 70歲或以上家庭成員的住戶從寬敞戶名單中剔除。此

外，房委會在該次檢討亦同通過將凡有 60至 69歲家庭成員的寬敞

戶繼續置於寬敞戶調遷名單的最後位置。  
 
8.  考慮到現時公屋的供求情況，房委會在未年三年會集中處理

約 7 600宗「優先處理寬敞戶」個案。因此有 60至 69歲家庭成員而

被置於調遷名單最後位置的寬敞戶可繼續留居現居單位，直至下

一次政策檢討。  
 

家庭成員人數  (人 )  1 2 3 4 5 6 
「優先處理寬敞戶」標準

室內樓面面積  (平方米 ) 
＞ 30 ＞ 42 ＞ 53 ＞ 67 ＞ 74 ＞ 85



3  
 

彈性處理寬敞戶個案 
 
9.  房委會一直以情理兼備的態度執行寬敞戶政策。例如對正等

候家人於短期內來港團聚，或因健康、社會因素等理由而須留居

現居單位的「優先處理寬敞戶」，若他們能提供有效證明文件，我

們會按個別情況酌情考慮。  
 
現時情況及未來路向 
 
10.  在 2013年寬敞戶政策檢討時，房委會錄得約 54 500宗寬敞戶

個案 2。在扣減 26 300個已剔除於寬敞戶名單中有殘障或年滿 70歲
或以上家庭成員的住戶後，我們須要處理的寬敞戶個案約有 28 200
個，當中「優先處理寬敞戶」個案約佔 7 600宗。儘管我們已盡最

大的努力，寬敞戶數目在過去五年上升了約 54%，即每年平均約有

10%的增幅。  
 
11.  有鑑於寬敞戶個案數目持續上升，房委會有必要繼續實施寬

敞戶政策，以確保公共房屋資源得以合理運用及編配予有真正住

屋需要的合資格家庭。我們會密切監察修訂措施的推行情況，並

以情理兼備的方式，協助寬敞戶家庭遷往面積合適的單位。   
 
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
2014 年 4 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扣除已解決的個案。 


